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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變更後對環境影響之說明 

 

本案原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96 年

12 月 28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0960099874 號令修正發布)第二十六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本案屬辦公、商業或綜合性大樓，其樓層二十層以上或高度七十公

尺以上，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審查結論經臺北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於 98 年 12 月 11 日府環四字第 09838396602 號公告在案，環境影響說明書定稿本

核准文號為 99 年 12 月 30 日府環四字第 09939264400 號函，詳請參閱附錄一。 

今依據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二十六條修改內容:

高樓建築，其高度一百二十公尺以上者，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本案建築物高度車

站大樓 85.06 公尺、多目標使用大樓 84.80 公尺，未達 120 公尺，依規定毋須實施環

境影響評估。 

依「開發行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範圍及細目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7 年 4 月

11 日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70026361 號令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第 1 項規

定，經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完成之開發行為，事後於開發行為進行中或完成後，有下

列情形之一，致原開發行為未符合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者，開發單位得依本

法第十六條規定辦理變更環境影響說明書或評估書、審查結論內容： 

一、開發行為規模降低。 

二、環境敏感區位劃定之變更。 

三、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之規定修正。 

四、其他相關法令之修正。 

 

本次擬變更為審查結論為免依原環境影響說明書所載內容及原審查結論執行。

本案後續開發行為可能涉及之環境影響因子，皆將遵照各環保法規、建築技術規則

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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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車站綜合大樓民間參與興建營運案 
環境影響說明書承諾事項及辦理情形 

 

一、 承諾事項 
承諾事項 辦理情形 

1.審查結論公告事項 
(1)本開發案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開

發單位應依本市建築管理處規定進行施工

圍籬綠美化。 

 
遵照辦理，施工圍籬已依本市建築管理處規定

進行施工圍籬綠美化，並附加於施工計畫書提

交主管機關同意備查，如照片 1 及施工計畫書

備查函。(PP.5-10~11) 
(2)如有不服處分，得於公告本處分之次日起

30 日內，備具訴願書並檢附本處分，經由

本府向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訴願。 

敬悉。 

 

二、環說第八章營運期間減輕對策 

(一)營運期間 
營運期間減輕對策 辦理情形 

一、水文水質 
(一)區內排水以重力排水為原則。 

本案區內排水以重力排水為原則。 
 

(二)大樓內部產生之污水將由管線收集後排入

污水下水道系統。 
本案大樓內部產生之污水由管線收集後排入污

水下水道系統，污水接管公文如 PP.5-14~15。
二、空氣品質 
(一)區內道路舖面保持完整，並時常清理乾淨。

本案區內道路舖面保持完整，並時常清理乾淨。

(二)98 年 1 月 11 日「菸害防制法」正式實施，

配合法令張貼明顯的禁菸標識，並加強勸

導。 

本案已配合「菸害防制法」，張貼明顯的禁菸

標識，並加強勸導，如照片 2。 

(三)加強室內通風來降低室內空氣污染物並改

善室內溫濕度。 
本案採已空調系統強制通風換氣方式，來降低

室內空氣污染物並改善室內溫濕度。 
(四)自然通風無法有效提供室內足夠新鮮空氣

時，建議需使用空調系統強制通風換氣。

本案採已空調系統強制通風換氣方式，來降低

室內空氣污染物並改善室內溫濕度。 
三、噪音振動 
(一)營運階段空調設備以適當之防音材料阻

隔，避免產生過大音量而影響安寧。 

本案營運階段空調設備以混凝土阻隔，避免產

生過大音量而影響安寧，如照片 3。 

(二)進出基地車輛應禁止亂鳴喇叭，維護四周

環境安寧。 
本案進出基地車輛已禁止亂鳴喇叭，維護四周

環境安寧。 
四、廢棄物 
(一)設立足夠垃圾收集點，供活動人口使用，

避免亂丟垃圾，破壞周遭環境。 

本案於大樓內設立足夠垃圾收集點，供活動人

口使用，避免亂丟垃圾，破壞周遭環境如照片

4。 
(二)營運期間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合格代清除

業清運。 
本案營運期間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合格代清除

業清運，相關合約如 PP. 5-12~13。 
(三)廚餘先瀝乾後，在衛生、安全下收集裝袋

清運處理，避免發臭影響環境衛生。 
本案設有廚餘冷藏設備，可在衛生、安全下收

集裝袋清運處理，避免發臭影響環境衛生，如

照片 5。 
(四)塑膠瓶、玻璃瓶、鐵罐、紙類等四項垃圾

回收再利用，以充分利用有限資源。 
本案於資源回收間設置塑膠瓶、玻璃瓶、鐵罐、

紙類等相關回收位置，以充分利用有限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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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照片 6。 
五、交通運輸 
(一)將多目標大樓汽車出入口改善措施。 

本案將出入口整併設置 6.5 米寬出入口於基地

南側新闢道路旁，以符合車行動線，並便利駕

駛人入場，並維護多目標大樓北側人行動線之

連續性且配合整併停車場出入口於南側後，新

增空間尚可提供大客車路外停放之用。 
(二)基地停車場出入口導引與停車場內部改善

措施。 
1. 停車場出入口處附近設置出車警示燈，用以

警示車輛駕駛與行人注意安全，如照片 7。
2. 配置管理人員，負責於尖峰時間指揮車輛進

出停車場與維護行人安全，另於出入口處繪

製禁停紅黃線，以增進車輛進出停車場之效

率與安全，如照片 8。 
3. 基地停車場出入口建議可設置剩餘車位指

示板，以提供基地內部及時之停車資訊，如

照片 9。 
4. 於多目標大樓 2~10 樓內部停車場匝道彎道

處設置凸面鏡，並於匝道臨近車位處設置警

示燈以警示車輛，如照片 10。 
5. 地上二層計程車招呼站，於上下車區繪製臨

停黃線、計程車招呼區設置指示牌面、計程

車排班區排班車位則繪製專用停車格線並

於地面標示「計程車站位」，如照片 11。
(三)基地停車場管理計畫。 1. 本案設置於多目標大樓地上 1~10 樓汽、機

車停車場由潤泰百益股份有限公司自行管

理維護。另停車場內部清潔管理將委由社區

清 潔 公 司 統 一 負 責 ， 相 關 合 約 如

PP.5-16~17。 
2. 停車場適度劃分各停車區域，並利用分層標

示系統標示，即可將各停車樓層依顏色標

示，然後以圖案或數字標示各停車區域，後

再將停車位以數字編號，如照片 12。 
3. 於停車場出入口及車道視線不良處設置警

告燈號、凸面鏡等交通安全管制設施，並於

尖峰時段機動派遣指揮人員，引導進出場車

輛以增進車流運作效率與安全，如照片 10。
4. 本基地出口車道處設置出車警示燈，導引車

輛進入適當的停車區域，避免造成場內車流

干擾與提高停車場運作效率，如照片 7。 
5. 於車位上方以掛牌方式標示其為保留車

位，以使供辦公大樓租用或旅館使用之停車

位與外來參觀民眾之汽車之停車位可清楚

分隔，如照片 13。 
6. 道鋪面亦與人行步道鋪面以色彩區隔，如照

片 14。 
(四)降低機車停車需求措施。 本案營運時將配合降低機車需求配套措提倡民

眾使用綠色運具或大眾運輸系統前來基地，以

降低本案之機車停車需求並提升大眾運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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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 
1. 增設自行車停車席由 120 席增至 250 席，如

照片 15。 
2. 本案已訂立鼓勵大眾運輸及綠色運具使用

措施。 
3. 宣導使用綠色運具及大眾運輸，並於服務台

提供自行車維修工具，如照片 16。 
(五)周邊路口改善計畫。 松山路 /永吉路口之北向左轉交通量雖然較

大，但實際營運後週邊交通現況仍可接受，故

松山路北向之車道佈設仍維持現況內側之直行

車道。 
六、生態環境 
(一)基地周邊現有的行道樹大多為大型樹種，

未來樹幅擴大後應能提供野生動物棲息的

環境。因此在營運階段應予以妥善維護。

從鄰近地區現存的行道樹以及景觀植物種

類來看，所採用的植物大多不是誘鳥誘蝶

植物，尤其是黑板樹以及小葉欖仁使用的

頻度很高，但其對提供野生動物食物的能

力卻相當有限。此外，本地草本植物以及

灌木植物的運用程度很低，欠缺可供蝶類

蜜源及避風環境。因此未來的植栽計畫建

議多採用兼具誘鳥及誘蝶的樹種，同時也

應考量植物提高灌木及草本植物的利用頻

度，以提供多樣化的生態資源供野生動物

利用。 

本案基地周邊現有的行道樹大多為大型樹種，

能提供野生動物棲息的環境。另本案選用淺根

性小喬木及低維管植生來綠化露台。建築立面

選擇能夠保持長期綠化效果，病蟲害少且不需

要時常維護的低維管植栽種類。 

七、景觀美質 
(一)有系統規劃計畫區內之景觀環境，加強綠

化植生，調和整體之景觀美質。 

本案選用淺根性小喬木及低維管植生來綠化露

台。建築立面選擇能夠保持長期綠化效果，病

蟲害少且不需要時常維護的低維管植栽種類。

(二)利用各種樹形、顏色、屬性塑造不同性質

之想像空間，並可利用草木花卉增加色彩

變化。 

本案選用淺根性小喬木及低維管植生來綠化露

台。建築立面選擇能夠保持長期綠化效果，病

蟲害少且不需要時常維護的低維管植栽種類。

八、節能減碳及敦親睦鄰計畫 
(一)針對松山車站綜合大樓民間參與興建營運

案(本案)節能減碳及敦親睦鄰具體作法。

1. 本案積極利用屋頂、建築立面、停車場外

牆及露台等空間塑造立體綠化，屋頂及陽

台綠化共計約 1,343.63 m2，牆面綠化約

1,430.33 m2。除對外殼節能降低空調負荷

有所助益，並對永續建築的概念有所呼

應。 

本案選用淺根性小喬木及低維管植生來綠化露

台。建築立面選擇能夠保持長期綠化效果，病

蟲害少且不需要時常維護的低維管植栽種類。

2. 本案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分別於車站棟

4F 及多目標大樓 4F 設置雨水回收系統，

各為 77.5 m3 及 50.22 m3，將用來作為景

觀植栽澆灌用，以降低公共排水設施負

擔。 
 

本案於車站棟 4F 及多目標大樓 4F 設置雨水回

收系統，將用來作為景觀植栽澆灌用，以降低

公共排水設施負擔，如照片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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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面層除預留之腳踏車停車位外，將增設

雙層之腳踏車架，合計約 250 輛，提高民

眾至此新生綠軸活動意願，並強化該地之

大眾運輸之交通轉乘功能。 

本案地面層除預留之腳踏車停車位外，並增設

雙層之腳踏車架，合計約 250 輛，提高民眾至

此新生綠軸活動意願，並強化該地之大眾運輸

之交通轉乘功能，如照片 15。 
4. 本 BOT 團隊於特許經營期內承諾認養維

護交 1、交 2 及轉運站用地之地面層街道

傢俱設施、舖面及景觀植栽。相關管理計

畫如下： 
(1)維護管理計畫原則： 
a. 設置標誌牌，牌內標示本公司管理之範圍

及管理人員連絡電話。標誌牌之設置方式

及顏色應與週邊景觀協調，並應設置於不

妨礙行人通行及公共安全之位置，不得遮

蔽或附掛於交通標誌或號誌上。前項標誌

牌，於本案許可期限屆滿或終止時拆除並

回復原狀；逾期未拆除者，台鐵局或其它

有權管轄機關得逕行拆除，並視為廢棄物

處理。 
b. 標的範圍之清潔。 
c. 標的範圍內，發現有影響市容觀瞻之設施

或破壞之行為者，應即協調相關權責單位

處理。 
d. 公園及行道樹之管理維護，應依臺北市公

園管理自治條例及臺北市行道樹管理辦

法為之；其他經核准設置之花木植栽等，

應負責修剪、施肥、灑水及清潔工作。 

本 BOT 團隊於特許經營期內承諾認養維護交

1、交 2 及轉運站用地之地面層街道傢俱設施、

舖面及景觀植栽，並善盡維護管理之責。 

(2)設施管理計畫原則： 
a. 標的範圍內之道路、人行道或自行車專用

道鋪面有鬆動、破損者，除先行設置安全

警示設施外，並即通知派員修復。 
b. 經核准由本公司施作之相關附屬設施

等，應保持清潔堪用；其有損壞者，應即

修繕。 
(3)使用管理計畫原則： 
a. 標的範圍之使用不得違反原有都市計劃

之功能。 
b. 本公司將結合本案經營需求及考慮地區

需求，不定期舉辦活動，唯該活動之舉辦

仍應依其主管機關及相關法定程序提出

申請。 
c. 活動之舉辦不得違反善良風俗及公共秩

序或影響安寧。 
5. 本案於都審階段遵照委員及民眾意見，規

劃一處可供 200 人使用之會議場地，並開

放周邊鄰里優先使用時間，詳租借使用辦

法規定，並對周邊鄰里以 9 折收費。 

本案規劃一處可供 200 人使用之會議場地，並

開放周邊鄰里優先使用時間，詳租借使用辦法

規定，並對周邊鄰里以 9 折收費，如

PP.5-18~19。 
6. 為促進周邊商業活絡、未來將提供鄰里停本案為促進周邊商業活絡、未來將提供鄰里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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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 9 折之優惠。 車 9 折之優惠，如照片 18。 
7. 為了凸顯基地歷史特色、並強化車站建築

的公共性、本案利用多目標大樓之挑空大

廳，結合火車模型、展示牆，設置約 270m2

之鐵道文化展示空間。初步管理計畫如

下： 
a. 由台鐵局無償配合提供台灣鐵道發展歷

史資料。 
b. 由百益公司提供空間並製作規劃成展示

品。 
c. 相關展示品實品由台鐵提供並由台鐵局

決定展示時間。複製品圖片或模型由百益

公司提供配合展期更換(六個月)。 
d. 展示空間維護及清潔依管委會規定另行

規定。 

本案提供鐵道文化展示空間供台鐵局無償使

用，如照片 19。 

8. BOT 工程開工前，對周邊相鄰社區，派專

人說明相關訊息。施工期間，將工程進度

訊息公告於里辦公室公布欄。 

本案於 101 年 12 月 26 日 BOT 工程開工前，即

召開公開說明會，對周邊相鄰社區說明相關訊

息。施工期間，將工程進度訊息公告於里辦公

室公布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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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照片 1 施工圍籬綠美化 照片 2 禁煙標識 

照片 3 混凝土隔音 照片 4 設立足夠垃圾收集點 

照片 5 廚餘冷藏設備 照片 6 資源回收間 

照片 7 出車警示燈 照片 8 出入口處繪製禁停紅黃線 

 
照片 9 剩餘車位指示板 照片 10 匝道彎道處設置凸面鏡、警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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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1 專用停車格線 照片 12 以顏色分層標示 

照片 13 租用與外來參觀民眾停車位分隔 照片 14 道路鋪面與人行步道鋪面以色彩區隔

 

照片 15 自行車停車席 照片 16 服務台提供自行車維修工具 

照片 17 雨水回收系統 照片 18 鄰里停車 9 折優惠 
 

照片 19 鐵道文化展示空間供台鐵局無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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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計畫書備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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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說明會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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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事業廢棄物委託清除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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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接管同意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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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車場管理維護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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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鄰里租借場地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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